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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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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普惠 纯电动汽车出行碳减排量核证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纯电动汽车出行碳减排量核证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评估、碳减排量核证申

请、碳减排量核算、减排量核证、数据来源及监测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家用纯电动轿车出行环节因燃料替代产生碳减排量的核证。 

本文件不适用于货运纯电动汽车及客运纯电动大巴车出行环节因燃料替代产生碳减排量的核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596-2017 电动汽车术语 

GB 27999-2019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 

GB/T 33760-2017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纯电动汽车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BEV 

驱动能量完全由电能提供的，由电机驱动的汽车。电机的驱动电能来源于车载可充电储能系统或其

他能量储存装置。 

[来源：GB/T 19596-2017,3.1.1.1] 

 3.2 

碳普惠 inclusive carbon 

为个人的节能减碳行为进行具体量化和赋予一定价值，并建立起以政策鼓励与商业激励相结合的正

向引导机制。 

 3.3 

碳减排量 CO2 emission reduction 

使用纯电动汽车辆替代常规燃油车辆行驶带来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的量。 

 3.4 

基准线情景 baseline scenario 

在没有该碳普惠行为情景下最现实可行的替代情景。 

注： 本文件中基准线情景指家用传统燃油轿车出行的情景。 

 3.5 

基准线碳排放 baseline carbon emission 

在基准线情景下发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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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核证减排量 ver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经过政府主管部门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平台）定期评审核证的纯电动汽车代替传统燃油车行驶

所产生的碳减排量。 

4 基本要求 

自愿性 4.1 

车主（驾驶员）按照自愿原则授权主管部门和碳普惠平台获取其碳普惠行为相关活动数据，用于核算

碳减排量。车主（驾驶员）申请碳减排项目，可委托汽车厂家、汽车出行平台公司和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商

等机构进行统一申报。 

唯一性 4.2 

项目已申报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或国内外其他自愿减排量后，不得重复进行碳减排量核证。 

可比性 4.3 

车主（驾驶员）应使用下列方式证明项目车辆和基准线车辆是具有可比性的： 

—— 项目和基准线车辆属于同种类型，可提供同等的交通服务； 

—— 项目和基准线车辆类型有相同的载客能力，同级别的车辆应在车重、座位数、功率等方面具

有可比性，且变动范围在 20%以内。 

准确性 4.4 

项目减排量计入期采用七年一更新的方式，最多可申请三个计入期，每个计入期结束需对基准线情

景、适用性和排放因子的计算等内容进行评估更新。 

5 技术评估 

政府主管部门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平台）组织碳普惠相关领域专家对申请项目提供的信息进

行审核，并对申请项目的真实性、合规性等情况进行技术评估，对符合要求的项目进行碳减排量核算。 

6 碳减排量核证申请 

项目主体在申请纯电动汽车出行碳减排量核证时，应提供以下信息： 

——项目申请人基本信息； 

——每次充电起止数据及电量消耗数据（MWh）或车辆实际燃油消耗量（L/km）及车辆耗电行驶里

程、耗油行驶里程数据（km）； 

——未重复申报承诺书。 

7 碳减排量核算 

基准线排放量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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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纯电动汽车基准线排放量计算方法见公式①： 

           BEy = Σ（SFCi×EF 油×LCi,y×10-3）.................................................① 

式中： 

BEy——为 y年总的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tCO2）； 

SFCi——为基准年车辆类型 i燃料消耗量，单位为（L/km）； 

EF 油 ——为单位燃油碳排放因子，单位为（kgCO2/L），对于燃油汽油的车型为 2.37kgCO2/L，对于

燃用柴油的车型为 2.60kgCO2/L
1
； 

LCi，y ——为 y年项目车辆类别 i 的年总行驶里程，单位为（km）； 

7.1.2 如项目纯电动汽车车型有对应的同级别燃油版车型，基准线车型 SFCi采用该燃油版车型对应的

基准线综合工况燃油消耗量。 

7.1.3 如项目纯电动汽车型没有对应的同级别燃油版车型，基准线车型 SFCi采用实际项目纯电动整备

质量乘 

以平均油耗质量系数作为该车型的燃油消耗量，计算公式如下： 

SFCi = Ni × f.................................................② 

式中： 

f ——（官方发布的上年度新车平均综合工况燃油消耗量 / 新车平均整备质量）； 

Ni ——项目车辆整备质量，单位为（kg）； 

f ——平均油耗质量系数； 

7.1.4 计算基准线排放时，为遵守碳减排量计算的保守性原则，使用燃油汽车综合工况数据代替实际

油耗数据，燃油汽车按不同车型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等官方机构

发布的综合工况百公里油耗数据，计算不同车辆类别的单位燃油消耗量。 

项目排放量 7.2 

7.2.1 纯电动汽车项目排放量计算方法见公式③。 

                 PEy = Σ（SECPJ,i,y × EF 电× (1-TDLi)）...............................................③ 

式中： 

PEy——第 y年纯电动汽车项目总排放量，单位为（tCO2）； 

SECPJ,i,y——第 y年项目车辆类型 i 总耗电量，单位为（MWh）； 

EF 电 ——如果国家主管或权威机构公布了当前电网所有发电机组的加权平均排放因子（单位是

tCO2/MWh），则优先次采用；如果不可得，则根据“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中所规定的程序，通

过运行边际因子（OM）和建设边际因子（BM）计算组合边际排放因子（CM）,权重各取 50%，参见国家

主管机构最新公布的各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计算参数和过程； 

TDLi ——为项目车辆充电的电力输配的平均损耗，单位为（%），采用最新公布数据； 

7.2.2 若车主耗电、充电数据不可得，则基于里程数据进行计算，见公式④。 

PEy = ΣEFPJ,km,,y × LCy..................................................④ 

式中： 

PEy ——第 y年项目总排放量（tCO2）； 

EFPJ,km,,y  —— 项目车辆每公里排放因子（tCO2/km）； 

                                                             
1
 数据引用 GB27999-2019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的转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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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y ——  第 y年车辆的行驶里程（km）。 

项目车辆排放因子计算如下： 

EFPJ,km,,y = ΣSECPJ,km,,y × EF 电  /（1-TDLi）×10
-3  ＋ ΣSFCPJ,km×NCVfuel × EFCO2...........⑤ 

式中： 

SECPJ,km,,y  ——第 y 年项目车辆每公里电力消耗率（kWh/km）； 

EF 电—— 第 y年项目车辆电力消耗的 CO2排放因子(kgCO2/kWh)； 

SFCPJ,km—— 在城市情况下项目车辆每公里的化石燃料消耗率（t/km）； 

EFCO2 —— 项目车辆化石燃料消耗的 CO2排放因子（tCO2/GJ）； 

NCVfuel —— 项目车辆化石燃料消耗的净热值（GJ/t）； 

TDLi   —— 第 y年提供电力的技术传输与分配的平均损失。 

碳减排量 7.3 

碳普惠减碳量计算方法如下： 
ERy = BEy - PEy – LEy.................................⑥ 

式中： 

ERy ——第 y年项目减排量（CO2）； 

BEy ——第 y年基准线排放(tCO2)；
  

PEy ——第 y年项目活动产生的排放(tCO2)； 

LEy  ——第 y年泄漏量，单位为(tCO2)；
  

 

本文件不要求计算泄漏，即 LEy为 0。 

8 减排量核证 

由政府主管部门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平台）定期评审确定纯电动汽车出行产生的碳减排量，核

证信息应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周期、碳减排量、核证时间。 

9 数据来源及监测 

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的监测程序应按照 GB/T 33760-2017中 5.10的规定。需要监测的数据及9.1 

要求详见表 1。监测所采集的所有数据都应存为电子或纸质文档，并在项目期结束后至少保存 5年。 

项目申报主体应建立数据质量管理程序，对与项目和基准线情景有关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管理，包9.2 

括对不确定性进行评价。在对温室气体减排量进行计算时，应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 

表1 监测的数据及要求 

参数/数据 描述 监测方法 

LCi,y y年项目车辆类型i，累计行驶总里程（km） 

1、项目车辆的年行驶里程（纯电动汽车车载电脑记录数

据）； 

2、权威第三方数据平台监测统计。 

LCy y年项目车辆行驶总里程（km） 

1、项目车辆的年行驶里程（纯电动汽车车载电脑记录数

据）； 

2、权威第三方数据平台监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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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监测的数据及要求（续） 

参数/数据 描述 监测方法 

LCj,y y年项目车辆类型j，耗油累计行驶里程（km） 

1、项目车辆j的y年耗油行驶里程（纯电动汽车车载电脑

记录数据）； 

2、权威第三方数据平台监测统计。 

SECPJ,i,y y年项目车辆类型i，总耗电量（MWh） 

1、项目车辆类型i电力消耗量（纯电动汽车车载电脑记

录数据）； 

2、权威第三方监测统计。 

SECPJ,j,y y年项目车辆类型j，燃油消耗量（L/km） 

1、项目车辆j燃油消耗量（纯电动汽车车载电脑记录数

据）； 

2、权威第三方监测统计。 

SECPJ,j,y y年项目车辆类型j，总耗电量（MWh） 

1、项目车辆类型j的耗电量（纯电动汽车车载电脑记录

数据）； 

2、权威第三方监测统计。 

SECPJ,km,,y 第y年项目车辆每公里电力消耗率（kWh/km） 

1、监测所有项目车辆的消耗； 

2、测量每种类型车辆典型样品的每公里电力/化石燃料

消耗量。车辆采样应按照最新版本的“小规模 CDM 项目

活动采样和调查一般规定”随即选择，采用 90%的置信

区间和±10%误差确定样本量。电力/化石燃料消耗率应

使用95%的置信区间上限。 

SFCPJ,km 
在城市情况下项目车辆每公里的化石燃料消耗

率（t/km） 

1、监测所有项目车辆的消耗； 

2、测量每种类型车辆典型样品的每公里电力/化石燃料

消耗量。车辆采样应按照最新版本的“小规模CDM 项目

活动采样和调查一般规定”随即选择，采用90%的置信区

间和±10%误差确定样本量。电力/化石燃料消耗率应使

用95%的置信区间上限。 

EFCO2 
项目车辆化石燃料消耗的CO2排放因子

（tCO2/GJ） 
国家主管部门公布的排放因子数据。 

NCVfuel 项目车辆化石燃料消耗的净热值（GJ/t） 国家主管部门公布的净热值数据。 

Ni 项目车辆整备质量 国家主管部门公布的车型数据。 

f 平均油耗质量系数 国家主管部门公布的车型数据。 

EF电 
项目车辆使用当前电网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

(tCO2/MWh) 

1、国家主管部门公布的项目当前电网平均排放因子最新

数据； 

2、根据“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中所规定的程序，

通过运行边际因子（OM）和建设边际因子（BM）计算组

合边际排放因子（CM）,权重各取50%。 

EF油 单位燃油碳排放因子（kgCO2/L） 

1、GB 27999-2019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 

2、《乘用车生命周期碳排放核酸技术规范》中汽油车型

和柴油车型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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